
德宏州防震减灾局2016年
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目前州防震减灾局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，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
一、单位基本职能、职责、机构及主要工作
（一）职能

1.负责在全州范围内组织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、《云南省防震减灾条例》和国家、省、州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定，负责德宏州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
2．负责在全州范围内组织实施地震监测、地震预报工作，并结合地震活动、地震分布、地震灾害特点，制定和组织实施中、短、临地震预报方案，做好地震活动与地震前兆信息检测，传递分析，处理及可能发生地震地点、时间、震级的预测及震后趋势快速判定，余震监视。
3.负责依法对全州各类已建、新建、改建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管理，对重大工程和生命线工程实施抗震设防要求检查。

4.负责全州震害预测和破坏性地震的震情、灾情速报，破坏性地震发生后，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及时进行地震灾害损失调查及快速评估，会同有关部门编制防震减灾规划和参与地震灾区恢复重建规划工作。
5.负责全州防震减灾工作计划、规划的制定、管理监督、检查和贯彻落实，负责全州防震减灾技术业务人员的培训。
6.负责全州范围内防震减灾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，提高民众的防震减灾意识。

7.负责完成州委、州人民政府及地震主管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（二）职责

 1.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防震减灾工作的法律、法规，贯彻执行州委、州政府和省地震局有关地震工作的指示；完成州委、州政府和省地震局交办的工作任务。
2．编制全州防震减灾规划，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3．对震实施监测和预报，为德宏州委、州政府提供防震减灾科学决策。

4．负责全州防震减灾具体业务，指导全县防震减灾工作。
 （三）内设机构

 根据上述职能职责州防震减灾局内设办公室、监测科、震害防御科、分析预报科，下设监测防御中心。

（四）2016年重点工作
一是维护监测台站仪器正常运转，密切监视震情，收集数据资料，加强短临跟踪，以便进行地震数据分析整理；二是信息节点的维护管理及应急电台的运行维护；三是群测群防工作信息更新、收集和培训工作；四是落实宏观异常及分析报告，维护好宏观台站的正常运行；五是进行震情跟踪会商，主要是与滇西协作区、重点危险区协作联防；六是维护防震减灾网及信息的发布工作；七是制作地震知识科普宣传资料、宣传品发放到群众手里，以便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地震知识，协助省工程院做好工程场地安全性评价工作；八是配备应急装备，制作应急手册、应急通讯录，进行应急演练和召开联席会议，以便更好地开展地震工作。
二、单位预算编制情况

我局编制2016年部门预算是以科学发展观思想为指导，本着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的基本原则，在不违反会计制度的前提下编制。

防震减灾工作，事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,多年来在州委、州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高度重视下，始终坚持“预防为主、防御与救助相结合”的基本方针，积极推进监测预报、震灾预防和应急救援和地震科技创新“3+1”体系建设，强化基础能力建设、实施防震减灾目标战略工程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全面提高防震减灾综合防御能力，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地震安全环境。
当前，我州防震减灾形势严峻而复杂，任务更加繁重，为保障桥头堡黄金口岸建设，全面提高全民防震减灾意识，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意见，进一步推进“四个纳入”工作的全面开展和落实。
三、单位基本情况
我单位属于公益性一类事业单位，其中公务员编制15个，工勤编制1个，4个事业编制，现在在职实有人数是18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18人；在编实有车辆3辆。退休人员11人，其中：退养3人，退休8人。
四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   2016年，我单位预算总收入304.86万元，其中：公共财政预算304.86万元。
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304.8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14.86万元，项目支出90万元。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，支出分别列“款”“类”“项”2200401（基本支出，主要支出工资、人头经费、车辆保险、报刊定制、提交工会经费等）、2200402（项目支出，用于开展2016年的日常工作和信息节点、台站维护、网站维护等费用）、2080502（社会保障支出—退休、退养人员工资及公用经费支出）、2210201（住房保障支出—公积金支出）。
（1） 基本支出情况
2016年用于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214.86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支出（含在职、退休、退养人员工资）204.81万元，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；公用经费支出10.05万元（含退休、退养人员公用经费0.55万元），主要用于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社会保障支出等日常公用经费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2016年，用于保障我局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90万元，主要支付办公费、业务接待费、差旅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、宏观观测点、信息节点维护、网站维护、台站维护、会议、学校地震知识宣传栏、办公设备购置、应急装备购置、宣传资料定制、基础设施等费用开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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